
II '-

 誦民礙，所本身或心斑第二

育小者指稱法心在障~一條

 院學專為特第障幼礙，款
 、、設資殊四臻稚者指所本
少國之賦教條者園專為稱法

年民學優育第^所為設資特第
監中校異學一設資之賦殊四

 獄學，或校項之賦幼優幼條

 、、或身一第班優稚異淮第

l

 社少於心班二。異園或園一

 會年國障匕款或，身一項

 法民礙，所本身或心班第二

第小者指稱法心在障~二條
 二學專為特第障幼礙，款

 十、設資殊四礙准者指所本
一國之賦教條者園專為稱法

條民學慶育第博為設資特第
第中校異學一設資之賦殊四
 二學，或校項之賦幼廈幼條
項或或身小第班慶稚異淮第

l

 為依於心班二。異園或園一

 資本國障一款或，身小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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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'學其公。省教~穀主小立之三，枝設立主育立請管市者設條，之立學管行者教教~，立主﹁校教致，育育立由、公，管愛之育機由部行者教變立教更特行關縣備政，育更特育及殊玟核~查機由部及殊行停教機定市;關省核停教政辭育關，v縣核八定辭育機，班備報主小定市;，學關由，查請管市，~省國校""^"""""一"^"	大、包所本班。科高高第^學專括稱法。學級級四枝中中條、學等第獨、以一立職上項學業學第．院學校三及校，款"一"""	一修  正  條  文
 第三條 公立特殊教育學校之設立、變更及停葫，國一立者，由教育部核定丁省一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」︵市︶立者，由省︵市︶一︶立者，由縣︵市︶主管一報請教育部備查吉縣︵市一一 教育行致機關核定，穀請一省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一一 公立學校之特殊教育班，--  其設立、愛更及停辦，由一，｜一             ．	大、包所本學專括稱法。科高高第學級級四校中中條、學等第獨、以一立職上項學業學第院學校三及校，款"．．""^	現  行   條   文 一
 		說      明 O



 或一民管由學	二行立愛私^。	管、弘核，		"""修
 教市教教省前	十政者更立	教愛立定		
 育~育育~教	三機，及特	育更特。		
 部主完行市育	條關由停殊	行及殊		正
 核管成玟一及	第核學辭教	政停教		
 定教後機或國	二定校，育	機群育		
 。育^之關縣民	項;之私斑	關，學		條
 行階核八教附依主立之		另	由校^	
 政段定市育設本管學設		行	中之	
 援由，~階者法教校立		訂	央設，	文 一

 關省國主段，^第育設、""""""．"""		定一	主立"@@@"	

 教市民管由學	二行立變私^。	學、私核		一現
 育~教教省前	十政者更立	校愛立定		
 部主育育小教	一機，及特	法更特。		行
 核管完行市育	條關由停殊	所及殊		
 定教成玫~及	第核學辦教	規停教		
 。育後機或國	二定技，育	定葫育	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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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機由定市育設本管學設		序	照之	
 關省，~階者法教校立		辭	私設	卜

 或~國主段，僥育設、		理一	位立一"	

 一一一一一一、、、字第動條設學則一需論勵育定目				口隔
 較四。次置校成般若公。學過前			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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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~市班之關五

 轄充或，國核條
之任縣其民准
公之八教教社經
 立，市師育會主

學員斗由階福管
校額玟所段利教^編府在特機育
其制聘地殊構行

置斤直教辦政

於派轄育理機

置一直教之關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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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以考．	，方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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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議教明	應實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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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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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行治服條

所動療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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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育校有及機八
 、人關就關條
晉員專學應
療為家輪設各

 、委學導置級
社員者委特主
政;及員殊管
 、並機會兒教

l

 行協關，童育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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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讀其教巡導由、況能力
 並他育迴委當及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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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仍殊轄

應教介
曲育發

鑒學生

定生困

及之難

 就教，

學育變

輔安更

導置特

為教有所新
遴育符有增
免方合特條

不案其殊文

之
介
或

學
生

都
應

之
個

別
仇

四三二
、、、

 。讀然導特政時六益保明
 之。制殊府間個。障確

 普輔度兒應。	月	特規
 通導，童照	係	殊定
 學地對，顧	配	兒安
 校誌於建偏	4口	童置
 或可重立遠	目	之期
 某為殘巡地	"八t日^^	就限
 家其者迴區	學	學，
 庭就亦輔之	期	權以

正

文

行

文

明

第

 和童育特視佬，..^.
原鑒安殊學輔學條

學定置教生導校
 校及方育之，應對
共就袁學需其予於

 同學，生要輔有特
商鋪應如而導計殊

定導由需定項晝教
 之委特憂。目之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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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當

置之

以安
不置

受或

學
區

限
制

為
原

貝
 讀育教或，由
學教育特無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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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定二章
 依由，條

左班依資
列導左資賦
資師列賦優
科及順優異
推任序異教
薦課辦學育
具教理生

有師: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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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競差原採程口教之考特
 。爭異則效重成育權查殊
 L^ 1 ，漂於就學責之教
 ~，著參結感生單原育

常而重照果教之位則學
 模不]與1_學教。及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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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觀

察
。

 家
長

推
薦

、
同

資
賦

優
異

特
質

之
學

生

 析
資
料
。

各
項

測
驗

結
果

資
賦

優
異

特
質

之
學

生

說
 
 
 
 
 
明

 資
優
生

，
非

推
選
資
優
生

加
入
同
學
相
互
推
薦
及
學

 生
自
我

推
薦

，
以
免
遺
球

 之
憾

。

 增
加

 「
校
長

匕
 。

 去
除
「

學
校

之
分
析
資
料

 」
，
因
已
包
含
在
教
師
及

 家
長
推

薦
資
料

中
。



成

~之

｜或
語

文
學

科

術
性

向
優
異
:
指
｜

 優
異

，
並

符
合

左

科列

一左稱十
 、列資三

能一規賦條
優般定優
異能:異本
及力

學優

成

法
第
十
 
 
所

｜分
別
符
合

 	一	冕賦	九
 冷t片		己優條	
 業一		:異	
 成般		本	
 績能		應法	
 持力		分	第
 績優		U另	十
 優異		符	條
 一良	亡6	合所	
 寸	指	左稱	
 校	學	列	資

 之以。。。少日目。L，口原
於監且且且以相前強校指條
武分測測測]對對調內學文

 斷數撿驗驗絕LJ資績外業第
 ，為值值值對觀優優活威一
 綜切有有有11念之，動續項
合截漂漂標觀為概並表持第
考誌準準準誌之念不現續一
 量，誤誤誤定，多合繞優款

 各失，，，之較以適出冥中

卜"'"卜卜

""了匕

 一五、
圍評]
更量各
為結項
周果測
 廷，．驗
 。因結
評果
 昔L

之改
範為

"O

參
力

國
際

性
或

 ｜
口
 
、

全
國

性
有

關
學

學
校
同

年
級

居
於

全
年

力
測

驗
之

結
果

在
平
均
數
正
二

個
標

準
差

以
上

學
業

總
成

續
在

團
體

與
個

別
智

並
符

合
左

列
規

定

 內
外
活
動
表
現
傑
出
，

教
師

及
家

長
推

｜

 薦
資
料
。

各
項

評
量

之
結



左
列

科全參特
競國加別

賽性國優
表各際異

 現該性。

特類或績等

三
曰
蛙
禾 之衛

科
成

或

劇術
特

殊
才

能
區

能
中

等
以

上
符
合

主特習之單參別等科
辦別活有位加優活競
單優動關長學異動賽
 位異，學期術。．表、
 推，成科輔研現展

 薦經就．研導究特貿

並
符

"""

二仕 四

 人重增2	l刪。	少不
 才要加不資美成體除		口強
 亟之]把優國譴育口		智謂
 需表戲體兒一	系門饋	商門
 培演劇育童九	。類育	二智
 養藝11列教七	繁L^	的商
 。術，入育八	多的	漂L^
 ，因。法年	，理	"己一，--打
 此其1 之	宜由	效以
 類為已門	另:	應減

修

正

文

行

文

戶

明

級年就持專

成級讀續長
績居學優學

百於校異科

 分全同，成

之年一在瀆

I

半
標

準
差

以
上

合
左

列
規

定
之

學
術

性
向

優
異

:
指

學

級
成

績
百

分
之

 二
以
上
，
或
各

科
學

業
成

就
測

驗
之

結
果

在
平

均
數

正
二

個
標

 準
差
以
上
。

 業
成

就
測

驗
、

團
體

與

 個
別

智
力

測
驗

、
性

向

或
創

造
能

力
測

驗
之

結

果
均

在
平

均
數

正
一

個

為項

客評

觀量

與與

合觀

理察
 。結

果

較



 ︵
二

︶
參

加
國

際
性

或

全
國

性
有

關
學

 科
競

賽
、

展
覽

等
活

動
表

現
特

 別
優
異
。

 ︵
三

︶
參

加
學

術
研

究

單
位

長
期

輔
導

之
有

關
學

科
研

 習
活

動
，

成
就

 特
別

優
異

，
經

主
辦

單
位

推
薦

特
殊
才
能
優
異
:
指
團
｜

體
與

個
別

智
力

測
驗

之

以
上

正
 
 
 
條
 
 
文

行

條

文

明

口
力
優
異

 結
果
在
平
均
數
以
上
，

性
向

測
驗

之
結

果
在

平

均
數

正
二

個
標

準
差

以

 上
，

並
符

合
左

列
規

定
｜ 之

一
：



十
條

異
標
準
者

機
關
得

其
至
適

班
級

就

段
不

受

學讀當依圭

定
達

到
資

賦
慶

主
管

教
育

行
政

 定
結

果
，

輔
導

校
或

資
賦

優
異

在
國

民
教

育
階

 之
限
制
。

音
8一

舞
匹

 學
、

術
科

成

 特
別

優
異

。

參
加

國
際

性
或

全
國

性
各

該
類

科
競

賽
表

現
特

 別
優
異
。

 性
向

、
成

就
及

圭
大

育術

正

文

行

文

明

刪
除

現
行

條
文

 家
設
計
。

前
項
智
力

育創

行造

政能

機力

關測

視驗
 舌，
一

而

要由

聘主

請管
專教

 興
第

廿
一
條

合
併

為
第
八

條
。



央幼十三

主兒四章
管及條
衛學身

生齡疑心

行兒似障
政童身礙
 機，心教

關得障育

l

指憑礙

定中之

三
章

 
身

心
障

礙
教

育

十
四

條
 
疑

似
身

心
障

礙
之

 幼
兒

及
學

齡
兒

童
，

得
憑

公
｜

 立
醫
療
機
構
之
證
明
認
定
。

配
合

殘
障

福
利

法
且

較
能

 買
及

鋒
定

之
品
質

。

配
合

新
修

第
九

條
之

目
的

十
三

條
 
資

賦
優

異
學

生
之

 個
案

資
料

，
應

由
就

讀
學

校

 隨
時

整
理

，
並

隨
學

生
轉

移

 ，
以

便
追

蹤
輔

導
。

十
二

條
 
資

賦
優

異
學

生

如
須

轉
入

普
通

班
或

一
殷

 校
就

讀
，

原
就

讀
學

校
應

 導
轉

班
或

轉
校

。

十
一

條
 
資

賦
優

異
學

生
入

 學
後

，
學

技
應

予
有

計
畫

之

 個
別
輔
導
，
其
諦
導
項
目
，

 應
視
學
生
需
要
而
定
。

四

之
醫

療
機

構
或

該
縣

市
特

殊
疑

似
身

心
障

礙
之

學
齡

兒
童

刪
除

現
行

條
文

 移
為
總

則
第
九

條
。

刪
除

現
行

條
文

 移
為
總
則

第
十

條
第

二
項
。

刪
除

現
行

條
文

 移
為
總
則
第
十
條
第
一
．
項
。



 內到，無疑
 ，入其前似

向學父述身
該通母器心

縣知或療障
市之監機礙

特日護溝之
殊起人之學

兒一應證齡
童個於明兒
鑒月接者童

關內到

 鏤，入

申學^定

混
知
之
日
起
一
個
月

湘
主

管
教

育
行

政
撥

無
前

述
醫

 ，
其
父
母

監機

人之

證

於明土
乍

經訪
認問

似
身

心

及
相

關
人

序
辭
理

 一
、

由
 ．

校
察
及

果

師

進
行

依
平
日
觀

學
業

成
績

考
查

結

會
同

學
校

輪
導

室

障發十
礙現五
之在條

情學
形學國

 ，生民

應有中
 依疑、

左似小
列身學
順心校

序
辦

 ，
會

同
學

校

 進
行

家
庭

訪
問

。

經
認

定
為

疑
似

身
心

障

 礙
者

，
於

徵
得

其
父

母

及由

學^班

障發十

礙現五

之在條
成

師

保
健

人

依
平

日

績
考

查

結

 國
民

中
、

小
學

校

學
生

有
疑

似
身

心

 形
，

應
依

左
列

順

 校
內

並
未

設
「

保
健

人

 」
，

改
為

「
輔

導
室

及

師特學

改殊校

為兒教

學童師

 校，皆

教所有

師以責

 。將任

班發

導現

正
 
 
 
條
 
 
文

行

文

明

斤

兒
童

審
定

及
就

學
輔

導
委

員

定
及

就
學

輔
導

委
員

會
申

請

 婁
定

。



 。士
市己

 力前準果下，其正評標一十
 測項差，，位任常量準款六
轅智者未且於何學黠仇所條
 之能。達個百一生果邁稱

平別分個之與應智本
均智等分常相行能法

分依負測二表相實量礙十數力級量模同為^障第
 為個二驗十之對足表，八
左別個之五得照年上指條

l

 列智標結以分，齡之依第

結

 力前準果下，其正評標一十
 測項差，，位任常量準款六
驗智者未且於何學結佬所條
 之能。達個百一生果適稱
不平別分個之與應智本

足均智等分常相行能法

 ，，數力級量模同為不第

分依負測二表相實量足十
 為個二驗十之對足表，五

左別個之五得照年上指條

l
l

 列智標結以分，齡之依第

護定夫
人1 敗

之不之

同須原

意徵因

 。求，

父因

母此

或口
缽蛙

 一一一	

 師依的相	｜說
 應據清關	I
 有診形人	I
 權療。員	I
 找教LJ	I
 出學以	I
 學模符	明^
 生式合	I
 學，賓	I
 習教際	I

修

正

條
 
 
文

 礙
者
，
報
請
該
縣
．
市
特

殊
兒

童
窯

定
及

就
學

輔

 導
委

員
會
鎂
定
之
。

現
 
 
行
 
 
條
 
 
文

 或
監

護
人

同
意

後
，

報

請
主

管
教

育
行

政
機

關

 鑒
定
之
。

配
合
民
國
八
十
年
公
佈
之
殘
障

 等
級
標

準
。



七

正

文
一

現
 
 
行

文

明

 之
間

。
｜重

度
智

能
障
礙
:
個
別

智
力

測
驗

之
緒

果
在

平

 之
間

。
｜中

度
智

能
障
臻
:
個
別

智
力

測
驗

之
結

果
在

平

至均

四數

個以

標下

準三

差個

一標

含準
~芒

汪

三
類
:

 一
、
輕
度
智
能
障
臻
:
個
別

智
力

測
驗

之
結

果
在

平

均
數
以
下
二
個
標
準
壬
左

 至
三
個
標

準
差

︵
含

︶
之至均

五數
個以

標下

準四

差個

八標

含準
~差

戶

0

四

準達別種
差平智重

 。均力度

數測智
以驗能

下之障

五結礙

個果:

標未個

三
類

一

一

一

標上均智中標上均智輕

準未數力度準未數力度
差達負測智差達負測智

^

 。平四驗能。平三轅能

均個之不均個之不

數漂結足數標結足
負準果:負準果:
三差在個二差在個

個以平別個以平別

重
度
智
能
不
足
:
個
別

智
力
測
驗
之
結
果
未
達

平
均

數
負

四
個

標
準

差



 第一四前二達眼萬二十				同
 、類項十0，國款七				1
 輕:視度。		經式所條		1
 徵覺以三		 視稱		正．
 視障內或		佳力視本		
 覺礙者^兩		矯表覺法		1
 障	眼	正所障	第	i案，
 礙分視		後測礙	十	
 :為野視定，			八	
 優左各力之指			條	文
 眼列	為未優依第			

 前
項

視
覺

障
礙

，
依

障
礙

程

 度
口

分
為

左
列

二
類

：
 一
、
弱
視
:
優
眼
視
力
測
定

十
七

條
 
本

法
第

十
五

條
第

｜

 二
款

所
稱

視
覺

障
礙

，
指

依

萬
國

式
視

力
衰

所
測

定
之

優

 眼
視

力
未

達
0
。

三
或

視
野

 在
二
十
度
以
內
者
。

 一一	一一	
 、、、封"葆此增相漂輕眼矯視		說
 助類列同準、視正覺		
 以學輕．	與中力1 障	
 免生徵	殘、為之礙	
 問亦視	障重之結應	
 題能覺	福度。果考	
 加及障	利視，慮	明
 重時礙	法覺非]	
 。受，	規障以 	

 壬11^吏/	定礙課佳	

/入

四

重八視

度不力
視含測

覺~定
障以值
礙下在
 :者O

 優。。

眼一

 以
內
者
。

｜中
度
視

覺
障

礙
:
優

眼

視
力

測
定
值
在
0

 ︵
不
含

︶
以

下
者

，
或

兩
眼

視
野
各
為
二
0
度

 ︵
不
含
︶
以
下
者
。

輕
度
視

覺
障

礙
:
優

眼

視
力

測
定
值
在
0

二"""

 值
在
0
，
0
三
以
上
未

 達
0
。

三
或

其
視

野
在

 二
十

度
以

內
。

 、
全

盲
：

優
眼

視
力

測
定

 值
未

達
0
，

0
三

。

 二
項

視
力

，
指

佳
矯

正

視
力
而
言



損覺三十
失機款人

在能所條
二永稱

十久睫本

五蛀覺法
分缺障
貝損礙

 以，，

上睫指

十
八

條

者力鑒第

不
含

 一	瑛前。	損覺三	十
 冷	程項	失機款八	
 輕	度甕	在能所條	
 度，覺		二永稱	
 填分障		十久聽本	
 覺為臻		五性覺法	
 障左，		分缺障	第
 礙列依		貝損礙	十
 :四優		以	五
 聽類耳		上聽指	條
 力	障｜	者力鑒	第

行

佔夕二

 辟。

文

九

 問特此增-	程輕。	千率轉
 題殊類列致度、		赫五力
 惡教學輕。	與中	轉百損
 仇育生倣	殘、	力赫失
 。的也轉	障重	損、搓
 照能覺	福度	夫一定
 顧及障	利鑒	程千以
 ，時礙	法力	度赫語
 以受，	規損	援、音
 免到使	定失	定二頻

 上
未
達
七

十
分

貝
。

中
度
甕
覺

障
礙

:
聽

力

損
失

在
五

十
五

分
貝

以

輕
度
導
覺

障
礙

:
薄

力

一為音前

 、左頻項

輕列率鑒
徵四鑒覺
瓊類力障

覺:損礙
 障失，

礙程依

:度慶
 轉，耳

力分^語

 以
下
者
。

未損

達失
九在

十七

分十

貝分

 。貝

以

上

上損

未失
達在
五二

十十

五五

分分

貝貝

 。以

建

%

視串

認修
濬正
芭條
乙文

 未
達

六
十

分
貝

。

重
度

聽
覺

障
礙

:
嬉

力

損
失

在
四

十
分

貝
以

上

中
度

睫
覺

障
礙

:
聽

力

 上
未

達
四

十
分

貝
。

損
失

在
二

十
五

分
貝

以

損
失

在
六

十
分

貝
以

上

 未
達

九
十

分
只

。

 四
、

全
翅

:
瓊

力
損

失
在

九



要定障異障九日參增
點標礙常礙0教考列

 日準暨、、五育八。
 。．及多行身七部十

就重為體號台一

學障異病函八年

輔礙常弱之三二
 導學、"、口~月

原生學性語社甘

則鋒習格言^-

O

音
量

或
共

鳴
與

個
人

之

 等
現
象
。

｜ 聲
音
異
常

：

 說
話

的
音

質
、

音
謁

第

困的同言四十

難偏年理款九

者異齡解所條
 。現兒能稱

象童力語本
 ，相或言法

而較表障第

 造，達礙十
 成有能，八

溝顯力指條
通著與語第

 前
項
託
三
茸
障
壕

，
依

障
矮

類

 型
，

分
為

左
列

四
類

：

 一
、
構
音
異
常

：

 說
話

的
語
音
有
省
略
、

 替
代

、
添
加
、
歪
曲
、

聲
調

錯
誤

或
含

糊
不

清

修

正

棗

文

 四
、
重
度
睫
覺

障
礙

:
睫

力

損
失

在
九

十
分

貝
以

上

現
 
 
行

集
文

說

明

十
分

貝
以

上



 第	
 定撲肢五二	
 程能、款十	
 度，下所條	
 之致肢稱	
 困接或肢本	
 難受軀體法	
 者教幹障	第
 。育欠礙	十
 發缺，	/入
 生正指	丁集

 一常上第一""""一""一一一"一	
 第	
 定機肢五十	
 程能、款九	
 度，下所條	
 之致肢稱	
 困接或肢本．	
 難受軀體法	
 者教幹障	第
 。育欠礙	十
 發缺，	五
 生正指	丁姜
 一常上	第

 託
三
盲
的
語

意
、

三

正

文

行

文

明

配
合
民
國
八
十
年
公
佈
之
殘
障

 等
級

標
準
。

 稿
的
現
象

。

 語
暢
異
常

：

說
話

的
節

律
有

明
顯

且

 性
別

或
年

齡
，

有
不

相

 不
自

主
的

重
複

、
延

長

 、
中

斷
、
首
語
難
發
或

 急
促

不
清
等
現
象
。

 四
、

託
竺

盲
發

展
異

常
：

現有力發語
象明面展用

 。顛，，、
偏較在語

差之理形
 或同解、

遲年興語
緩齡表棠
的者達之



正
 
 
 
條
 
 
文

明

上
肢

三
指

欠
缺

或

包或指

括顯欠
姆著缺

指障或

或礙機
 食，能
指其全

者中廢

礙廢任關
者者何節
 。'一"

或關腕
有節關
題機節
著能其
障全中

 2
、
一
上
肢

的
姆

指
及

食

上
肢

｜上
肢

的
肩

關
節

或
肘

一且

一一別
一

 、類項

輕:肢

度禮

肢障

體礙

 障，

礙分

:為

左

列

顯兩或礙揆

 著上食，能
障肢指其全
礙姆者申廢
 者指。包或
 。機括顯

能姆著

有指障

 習
者
。

｜重
度

肢
體

障
礙

:
行

動

能
力

及
操

作
能

力
均

有

嚴
重
障
礙

非
經
特
殊

人
為

及
機

具
協

助
甘

仁

無
法

從
事

學
習

活
動

者

現
 
 
行
 
 
條
 
 
文

 前
項

肢
體

障
礙

，
分

為
左

列

 三
類
：

 一
、
輕
度
肢
體
障
躁
:
肢
體

之
行

動
能

力
及

操
作

能

 力
均

接
近

正
常

，
對

學

習
過

程
甚

少
不

利
影

響

 ．
者

。

牛
度

肢
體

障
礙

:
肢

體

行
動

能
力

不
良

而
操

作

 能
力

接
近

正
常

，
或

肢

體
行

動
能

力
接

近
正

常

 而
操

作
能

力
不

良
，

經

協
助

仍
可

從
事

正
常

學



幹
的

能

正

文

行

文

上
肢

｜兩
上

肢
大

姆
指

及
食

欠
缺

或
機

能
全

廢
者

中

度而
肢致

體步
障行

礙困

:難者

下
肢
｜

一
下

肢
自

踝
關

節
以

 指
欠
缺
或
機
能
．
全
廢

 者
。

3      12

礙一之一

者上一上

 。肢以肢

機上的

能欠上

顯缺臂

著者二

 障。分

@

一上

下欠

肢缺

的者

 機。

能

﹂

顯

著

 障
礙
者
。

｜

 3
、
兩
下
肢

的
全

部
腳

趾



正
 
 
 
條
 
 
文

行
文

說
明

四

 上
欠
缺
者
。

下
肢
｜兩

下
肢

的
機

能
全

廢

 者
。
｜

 2
、
兩
上
肢

由
腕

關
節

以

上
肢
｜兩

上
肢

之
機

能
全

廢

體立幹^ 重ft^度而因軀者
 肢站軀幹。

障困的

礙難機
:者能

 。障

臻

下
肢

｜兩
下

肢
的

機
能

顯
著

4      13      12
、、、

一上一上兩障

 機缺膝。踝^下機下機下踐
肢能肢能肢者

 的欠自者自。

能者關關

 全。節節

廢以以



五

行

文

明

第

度困諉罹六廿
分難受慢款一

為者教性所條
 左。育疾稱
列身發病身本
 二體生，體法

類病一體病第
:弱定能弱十

 依程虛，八

其度弱指條
程之致身第

增
列

養病瑙肝液血經
 者或脊撩、管醫
 。傷髓、免、師
害及胃疫氣診
 ，其腸、管斷

 需它、內肺患
長慢腎分麗有
 期性撩泌、心

 療疾、、血踐

而
無

法
坐

立
者

軀
幹
｜因

軀
幹

之
機

能
障

擬

 之
一

以
上
欠
缺
者
。

修
 
 
 
正
 
 
 
條

 
 
文

者

 2
、
兩
下
肢

自
大

腿
二

分



查第童參增
工二普考列

 作次查第。
手全所二

冊國用次

第特之全

四殊定國

十兒義特

一童小殊

頁普見兒

正
 
 
 
條
 
 
文

行

文

明

第

 專得及輔洲。學，規中現內因童'七甘
業轉評導述習並或表僵容素由款二
 人請估人行、妨年現滯、之於所條
員精予員為倩礙齡出或思影生稱
協神以根異緒到發顛偏考響理行本
 助科初據常或自展著差方，、為法
 錚醫步平需人己常異，式導心異第
定師認日經際或態於而或致理常十
 之或定之教關他之生在行其或，八
 。相，觀師係人行活生為生環指條

關並察或者之為常活表活境兒第

某
它

經
醫

師
或

專
家

診

斷
體

能
虛

弱
需

長
期

療

 養
者

。



七

 	現^

 	行^
 	｜集｜
 	卜
 l一一	
 ̂要定障異障九日參增	說^
 ̂誌標礙常礙0教考列	l
 ̂L^準暨、、五育八。	l
 ̂。及多行身七部十	I
 ̂就重．為體號台一	I
 ̂學障異病函小年	I
 ̂輔礙常弱之三二	明^
 ̂．導學、、?1~月	I
 ̂原生學性語社廿	I

 則建習格言0一	L口

摻
 
 
正
 
 
條
 
 
文

第
廿
三
條
 
本
法

第
十

八
條

第

 八
款

所
稱

學
習

障
礙

，
指

在

 ，
鑒
、
說
;
讀
、
寫
、
算
等
能

力
的

習
得

與
應

用
上

顯
著

的

 困
難

者
。

學
習

障
礙

可
能

伴

 隨
其

他
的

障
礙

，
如

感
覺

障

 礙
、

智
能

障
礙

、
情

緒
困

擾

 吉
或

由
環

境
因
素
所
引
起
，

 如
文

化
刺

激
不

足
、

教
學

不

 當
所

產
生

的
障

礙
，

但
不

是

前
述

狀
況

所
直

接
引

起
的

結

 果
。
｜學

習
障

礙
通

常
包

括
發

展
性

的
學

習
障

礙
與

學
業

性
的

學

 習
障

礙
，

前
者

如
注

意
力

缺

 陷
、

知
覺

缺
陷

、
視

動
協

調

能
力

缺
陷

和
記

億
力

缺
陷

等

 了
後

者
如

閱
讀
能
力
障
礙
、

書
寫

能
力

障
礙

和
數

學
能

力

 障
矮
等
。



文
仇

守
不

正

文

現
 
 
行

文

明

"/八

 正
常
程
度

以
上

。

其
能

力
與

成
就

之
間

的
礙視嚴

 、覺重
 智、差

能聽異

 不覺，
 足、非

 、動直
清作接

緒障由

一^學
 、習

智障
力礙
接鍰

近定
正原

常則

程:

度"
斗

域

羊
斤
因

素
所
產
生

四'三

 科智學申解本理應。學學
 成力習，、閱解在錯習習
 就測障加數讀、口定能障
測驗礙以學技書語學力礙
 轅、之評運巧寫表習缺係
 及標器量用、表達障陷多
 醫準定。等閱達、礙的種
 學仇，領讀、鑒時總不
 檢學除域理基覺，稱同



行

文

九

明

 第第．
著患之人有十廿臻八同有九廿修
困者特際認款五老條一非款四

l

 難之殊、知所漢。之原因所條工有霸查
之社精社功稱兩因果稱具關察外正
 廣會神會能自本類所關多本窯碩結，
 泛生病、、閉法或造係重法定域果並
 性活理溝語症第兩成且障第之的，根
 發適，通言，十類本係礙十。邁另揍條
 展應以等功指八以法非，八用擇教

障有致方能合條上第源指條評上師
礙顯罹面及併第障十自具第量述的文

 增
列

。

配
合
民
國
八
十
年
公
佈
之

 殘
障
等
級

標
準
。

 增
列

。

配
合
民
國
八
十
年
公
佈
之

 殘
障
等
級

標
準
。



 四
O

一

一

社能度

會輕障
適度礙
 應障，
能臻語

 力。言

輕功
申

度
自

閉
症

卜

適
應

能
力

中

 自，經

理通過

日常特

常在殊^生庇教礙能度
 活護育。重障
 ，性和度礙

 或環矯或，

有境治中語

可內訓度言

能可練障功

一程前

 、度項
 適矯，常言應輕，自
當治仍智功能度分閉
環訓需能能力自為症

境練要在輕輕閉左障
下後特一度度症列礙

 工，殊般障障:四，
作才教範礙礙社類依
 者能育圍。，會:障

 。在和內通語適礙



四

 	現^

 ̂	行^
 	丁藻^
 I	｜文 一

 '"一	「，說
 	明

經

過

特

殊

教能度

育極障

和重礙
 嬌度，
治障語

訓臻言

 練。功
應
能
力
輕

能度
重障

度礙
 或，

中語

度言
障功

 三
、

重
度

自
閉

症

卜
 ︶

社
會

適
應

能
力

-
 度

障
礙

，
至

三
目

功

 能
申

．
度

或
輕

度
障

 礙
。̂

一
應

能
力

申

修

正

條
 
 
文

訓
練

出
簡

單
的

工
作

能
力

者

 四仰法日，

 、賴發常凳
瘓他展生常
重人出活可

度照工自發
自顧作理展

閉者能能出

 症。力力

 :，，基

仍但本

需無的



四

 新
增
列
。

配
合
民

國
八

十
公

布
之

殘

 障
等
級

標
準
。

第

造頸影病受十甘
成部響或先一六
 呼，，疾天款條

吸發使病或所
 、生頭治後稱本
 咀外、療天顏淒
嚼殘臉後~面第
 、愛、~外傷十
吞異顎原傷殘八
 嚥，肯因、，條

 等或、的疾指第

 度
障

礙
，

託
竺

盲
功

 能
極

重
度

障
擬

。

 需
完

全
仰

賴
他

人
養

護
，

或

度
障

礙 應
能

．
力

中

 度
障

礙
，

語
言

功

能
極

重
度

障
礙

或

 重
度
障
礙
。

 ︶
社

會
適

應
能

力
-

 ︶
社
會
適
應
能
力
極

 需
要

密
切

監
護

，
否

則
無

法

 生
存
者
。



四

行

文

明

 撿
、

頸
部

殘
缺

面
積

佔

復
者度

顏
面

傷
殘

:
頭

 上面下、

 ，積顎眼

而佔二窩
 無百分、

法分之雙
或之一側

難五或上

以十殘顎

 修以缺、

二一度前應功疹
 、、，項困能
中修五百荐以或二艷分顏難之

^

度復十分者下下分度為面者障正
 顏者，之;造顎之顏左傷。礙
 面。而三或成缺一面列殘，

 傷無十缺明損，傷三，而
殘法至損顯二單殘類依對條
:或百面中分側::障生

缺難分積鎳之上缺礙活
鼻以之佔偏一顎鼻程適文



總等各特

則級項殊

第作能學
八為力生

 條依，的
 。據而安

 ，不置

 所應，

以只應

合用考

併殘慮
為障其

 增
列

。

原
條

文
未

就
此

類
解

宜
由

教
育

部
視

實
際

 再
增
加
之
。

刪
除

現
行

條
文

 教
育

班
就

學
。

 重
度

智
能

不
足

者
，

於

特
殊

教
育

學
校

或
特

殊

 中
度

智
能

不
足

者
，

於

 輕
度

智
能

不
足

者
，

於
或學一

於並般

特實學
殊施校

教個之
育別普

班輔通

就導班

 學，就

第
二

十
條

 
智

能
不

足
者

之
就

 學
輔
導
，
依
左
列
規
定
辦
理

第
廿
七
條
 
本
法
第

十
八

條
第

十
二
款
所
稱
之
其
他
顯
著
障

摸
類
型
之
窪
定
力
式
及
標
準

 由
教

育
部

視
．

四
四

修

正

條
 
 
文

現

行

文

說

明

百
分
之
八

十
以

上
?
 
^
無

 法
或

難
以
修
復
者
。



四
五

廿

同
前

同
前

刪
除

現
行

條
文

鑒
覺

障
臻

者
之

就

 學
輔

導
，

依
左

列
規

定
辦

理

刪
除

現
行

條
文

全教

盲育

者斑

 ，就

於學
 一。

般

學

校

學斑之
 。或普

"特通

殊斑

 教、

育特

學殊
校教

就育

第

一^:學廿
 、輔一

值之弱導條
 別普視，

輔通者依視

 導班，左覺
 ，就於列障

或學一規緩
於並般定者

特實學辦之
殊施校理就

修

正

條
 
 
文

現
 
 
行

漾

文

說

弭

特
殊

教
育

學
校

或
社

會

福
利

機
構

附
設

之
特

殊

 教
育

班
就

學
，

或
在

家

 自
行
教
育
。



四

刪
除

現
行

條
文

第
甘

三
條

 
肢

體
障

礙
者

之
就

 學
輔

導
，

依
左

列
規

定
辦

理

｜

 一
、
輕
度
肢
體
障
礙
者
，
於

一
般
學
校
之
普
通
班
就

 學
。

 中
度

肢
體

障
碩

老
，

於

一
般
學
校
之
普
通
班
或

 特
殊
教
育
班
就
學
。

同
前

度
德

覺
障

礙
或

全
聾

 中
度

聽
覺

障
礙

者
，

於

 輕
度

聽
覺

障
礙

者
，

於

特者

 殊，

教於

育特

學殊

校教

就育

學班

 。或

一
般
學
技
之
普
通
斑
就

 學
並
實
施
個
別
輔
導
，

或
於

特
殊

教
育

班
就

學

一
般
學
校
之
普
通
班
就

 學
並
實
施
個
別
輔
導
。



"""

几

文

現
 
 
行

文

說

明

刪
除

現
行

條
文

 度
肢

體
障

礙
者

，
於

第

學地在及廿

枝主家第四
派管自二條

員教行十
輔育教三第

導行育條二
 。政，第十

機得三條

關申款第
指請所三

定當定款

 特
殊

教
育

學
校

，
或

醫

療
及

社
會

福
利

機
構

附

設
之

特
殊

教
育

班
就

學

 ，
或

在
家

自
行

教
育

。

學
生
安

置
原

則
於

第
八
條
統

 規
定

。

刪
除

現
行

條
文

第
 特由一教，身廿

殊主般育於心五

教管學班特障條
育教校就殊礙

專育之學教者國
 業行普困育，民

人政通難學因教

員機班時校路育

 輔關就，或途階

導指學得特遙段
 之派，於殊遠之

移
於

總
則
第

九
條

四
七



 情
況

，
協

助
其

依
法

向
殘

障

福
利

主
管

機
關

或
有

關
機

構

申
請

補
助

個
人

必
需

之
器

材

甘
八
條

礙
學
生

輔
助
器

衍
外

依
其

除學

應校
提對
供於

必身

需心

之障

或依得學

有法依技

關向其對

機殘漳於
構障礙身

申福倩心

請利況障

 補主，碩

助管協學

左機助生

 列關其，

器
材

生
活

輔
助

器
與

教
育

上
所

需
用

 者
幾
乎
一

致
，

且
殘

障
福
利
法

 中
已

明
列

補
助

項
目

，
在

此
不

 必
重
覆
。

常

多

修

正

文
行

條
文

說
明 四

八

 點
字

書
刊

。

其
他

必
需

之
教

育
輔

助

第
廿

八
條

 
本

法
第

十
六

條
所

 稱
教

育
輔

助
器

材
如

左
：

刪
除

現
行

條
文

 第
甘
七
條
 
身
心
障
礙
學
生
，

在
國

民
教

育
階

段
不

受
學

區

 之
限
制
。

移
於

總
則

第
九

條

刪
除

現
行

條
文

學
習

障
礙

 者
之

鑒
定

方
式

、
鑒

定
標

準

 及
就

學
輔

導
，

由
教

育
部

視

 實
際

需
要

定
之

。

 第
廿
六
條
 
託
三
言
障
礙
、
身
體

 病
弱

、
性

格
異

常
、

行
為

異

已
分

別
規

定
各

類
身

心
障

礙
兒

 童
之

定
義
與

等
級

。



廿
九

條
 
學

校
對

身
心

障
礙

 學
生
學
習
成
績
之
考
查
，
應

依
其
身
心
發
展
狀
況
分
別
按

 所
習

科
目

予
以

彈
性

規
定

。

五 四

正

文

行

文
明

刪
除

現
行

條
文

 移
至
總

則
第

十
一

條
。

義
肢

支
架

助
鑒

器

輪
椅

或
放
大
一

 個
人
必
需
之
器
材
。

 一
、
盲
人
安
全
杖
。

第
四
章
 
附
 
則

第
廿
九
條
 
本
細

則
自

發
布

日

 施
行

。

第
四
章
 
附
 
則

第
三

十
條

 
本

細
則

自
發

布
日

 施
行
。

變
更
條

次

四
九


